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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遇到法律尴尬事？ 有疑难问题想咨询律师？ 让我们来帮吧。 现在你只要动动手指，发送短信“

SF#

内容”到
106573023420

，或发邮件到
shuofa@xxsb.com

，或致电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９７

，我们期待你的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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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闫晓光）

一名

少年在深圳问路时脾气太冲，被路人误

为抢劫，差点惹来牢狱之灾。 经检察院

审查后发现其犯罪证据不足，决定不予

起诉，并发出《检察官寄语》对他进行了

教育。

今年 8 月 4 日晚 10 时许， 利用暑

假到深圳来打暑期工的 16 岁高中生小

邓，到南山妇幼医院探望姐姐后坐公交

车回家，因在车上打瞌睡坐过了站。

由于当时公交车已停运，又没拦到

出租车，小邓便决定步行回家。 当走到

至案发现场附近的十字路口时，他向一

名路人问路，遭拒后双方发生冲突。 对

方误以为小邓要抢劫，两人扭打起来。

警方经调查后，以抢夺罪将该案移

送南山区检察院院审查起诉。但承办检

察官发现多个疑点，经认真审查后认定

小邓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于是将该案

退回警方作撤案处理。考虑到小邓只有

16 岁，未来的路还很长，如果不能从这

次的案件吸取教训，将来很可能再犯同

样的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于是检

察院根据案件情况，专门制作了《检察

官寄语》给小邓。

据悉，这份《检察官寄语》分析了该

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是小邓性格冲

动、争强好胜，导致与对方发生冲突；二

是在面对警方调查时， 隐瞒真实身份，

误导侦查机关。小邓也对自己的行为深

感后悔， 他表示自己的确实太冲动，处

事方式也有不妥， 以后一定会吸取教

训，好好做人做事。

上海一家商店因没有仔细审核， 导致盗

贼成功冒用他人信用卡透支消费。 银行向持

卡人追讨钱欠款无果后， 将持卡人和商家一

起告到法院。近日法院作出判决，商家被判向

银行支付被盗刷的本金和相应利息， 持卡人

免除责任。

乱签名成功盗刷
1.3

万元

2007 年 1 月 17 日下午， 唐小姐回家后

发现家中被盗，盗贼拿走少量现金同时，还盗

走了唐小姐的一张中国银行长城信用卡。 因

信用卡没有设置密码， 担心盗贼透支消费的

唐小姐马上报警， 并打电话向银行办理了挂

失手续。

不料，就在唐小姐挂失前的半个小时，盗

贼已经冒用她的信用卡在一家电脑公司透支

消费了 1.3 万余元， 并在签购单签名栏处留

下了“王伟”的签名。

银行多次向唐小姐催讨透支款无果后，

将唐小姐和电脑公司一同告上法庭， 要求他

们共同支付透支款及相关利息。庭审中，银行

认为唐小姐信用卡被盗是因没有妥善保管，

电脑公司则未尽审慎义务， 因此应共同承担

银行损失。

未确认刷卡人身份要买单

唐小姐认为盗贼透支消费是电脑公司未

尽审核义务所致， 且签购单上的签名为“王

伟”， 并非她本人， 因此她不应承担责任。

电脑公司辩称持卡人输入密码刷卡成功后签

名认可， 其已尽到审核义务， 因此拒绝承担

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信用卡采用实名制，

发卡银行在发出信用卡时记载有个人信息，

信用卡正面以显著凸字注明持卡人姓名的汉

语拼音注音， 卡的背面留有持卡人可填写的

空白的个人签名栏， 发卡银行在发卡时为持

卡人设置用于取现的密码。

根据上海市银行卡联网特约商户受理银

行卡业务协议书规定， 联网特约商户在受理

信用卡支付业务时， 必须确认持卡消费者为

持卡人本人， 若非本人应拒绝其持卡消费。

本案中， 电脑公司接受信用卡业务时，

应按联网特约商户协议书的规定， 审查持卡

消费者身份是否与信用卡上所载明的个人身

份信息相一致， 但其在审核签名时未尽一般

谨慎注意义务， 因此其行为具有明显过错，

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据《人民法院报》

信息时报讯（记者李朝涛实习生莫丽
娟）

辛辛苦苦打赢官司， 被告却突然成为没

有财产执行的空壳公司， 广州肇庆六位农民

兄弟无奈下只好在广州街头摆摊， 将价值

26 万元的判决书以 5 万元贱卖

（信息时报
2007

年
7

月
17

日曾作报道）

。 记者日前获

悉， 在肇庆市中级法院重审后， 这起广东罕

见的“法律白条” 案有了转机， 赢了官司的

农民兄弟终于可以有了可供执行的财产， 但

他们却担心还会出现“法律白条”。

新闻回放
打赢官司两年追不回

26

万元欠款

1999 年 3 月， 云浮市的廖氏六位农民

兄弟凑钱成立了一家“云安县天堂山排粉

厂”。 刚开始生意还不错， 但不久后就因销

售商肇庆市银叶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银叶公司”） 拖欠几十万元的货款， 导致资

金周转困难， 2004 年 4 月， 该厂被逼破产。

廖氏六兄弟将银叶公司告上法庭。 2005

年 7 月， 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查封、 扣押

了银叶公司机器设备， 要求该公司 10 天内

偿还 26 万元货款。 谁知这时， 一个“新的

权利人” 提出主张， 将银叶公司告上法院。

结果该公司刚被查封用于还给廖氏兄弟的财

产， 转眼变成了“新的权利人” 的债权， 而

银叶公司成了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的“空壳公

司”。 廖氏六兄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结果

被驳回。

柳暗花明
人大高院关注农民兄弟再审胜诉

迫于无奈， 廖氏六兄弟只好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在广州闹市街头摆摊， 以 5 万元

的价格贱卖价值 26 万的判决书。 但当时没

有一人敢接下这“烫手山芋”。 经信息时报

等媒体的广泛报道后， 事件引起了省人大、

省高院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社会上产

生了巨大的反响。

2007 年 7 月 19 日， 鼎湖区法院的正、

副院长约见了廖氏六兄弟， 说省高院已责成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复查

立案， 由省、 市、 区三级人大专门监督。

同年 7 月 23 日下午， 肇庆市中级人民

法院下达民事裁定， 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并于同年 10 月 11 日下午重新开庭审理。

这次的重审中， “新的权利人” 称银叶公司

的财产属于他们所有， 不属于廖氏六兄弟的

债权。 六兄弟则坚称认为法院扣押、 查封的

财产属于银叶公司， 理应用于偿还他们的债

权。

希望判决别再变“白条”

2008 年 10 月 22 日， 廖氏六兄弟收到

了再审判决书， 肇庆中院撤销鼎湖区法院

“此前关于新权利人与银叶公司之间的债务

纠纷”。 让廖氏六位农民兄弟看到了希望。

因为这样一来， 原来被查封的设备又重新成

为银叶公司的可执行财产， 只要法院将其依

法拍卖， 就可以用于偿还拖欠六兄弟的 26

万余元货款。

但在欣喜之余，廖氏六兄弟又顾虑重重。

昨日中午， 记者采访了廖氏六位农民兄弟的

代理人廖水旺。 他说尽管再审判决对他们而

言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这几年来，他们为打

官司已弄得家贫如洗、债台高筑，他希望能尽

快执行下来， 不要让这个来之不易的判决书

第二次成为“法律白条”。

我于
2006

年
2

月被判处管制
1

年
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我所在的公司知
道后，告知我不能在公司担任销售部经
理一职了， 请问他们这样做于法有据
吗？

张先生

律师回答： 管制是针对情节较轻，

不够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所采取的不

予关押但限制一定自由，并由公安机关

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判处

管制的罪犯仍然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居

住地工作或劳动，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

酬。 管制的期限为 3 个月以上 2 年以

下，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 3 年。

而且，剥夺政治权利是指以剥夺犯

罪人参加管理国家和政治活动的权利

为内容刑罚方法，所剥夺的权力具体包

括：一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旅行、示威自由的权

利； 三是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

是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

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在第四项中仅

限于不能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并不包括一

般职务。你在公司担任销售部经理职务

并不属于领导职务，所以你所在的公司

不允许你继续担任销售部经理于法无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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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六农民街头贱卖判决书”新闻追踪

农民兄弟再赢官司

可望讨回多年欠款

小偷盗刷信用卡

商家要还钱 持卡人免责

火爆少年深夜问路

被误为抢夺

检察院发出《检察官寄语》进行教育

被判管制后就被

单位撤职，合理吗？


